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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点拨

当电商平台从普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转变成网络售假的“主动参

与者”，会使得网络售假行为呈现出三方面主要特征：技术隐蔽性。网络

店铺可以通过多账号注册、更换店铺名称、虚假IP 地址、关键词屏蔽、伪造

物流信息等手段规避监管。跨地域扩散性。依托信息网络，突破地域限

制，令售假范围辐射全国甚至全球。产业链协同化。网络销售平台招揽

供应商户、制定上架规则、引流招徕客户、培训售后话术，形成完整售假链

条的产业链协同。

据上海高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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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数字经济浪潮下，网络购物成为主流。然而，竟有电商平

台为谋“生财之道”，为售假商户提供平台，并从中非法获利。

近日，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小某鱼”App电商平台售假案。

购买黄金套现帮助洗白赃款
核心提示 近年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的出现，其下游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案件也随之增多。近日，吉林省龙井市人民法院审

理了一起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件，四名被告人为上游电信网络诈骗人员购买黄金、变卖套现，通过非法虚拟货币平台转

移虚拟货币，帮助其洗白赃款，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1万元至2万元不等。

林某甲、林某乙、姜某、王某某四人于

2023年7月16日至7月31日，在长春市、

松原市、哈尔滨市、龙井市、二道白河镇等

地，帮助上游电信网络诈骗人员到金店挑

选黄金，随后由上家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资金转入金店银行账户用于支付黄金货

款，四人取得黄金后再变卖套现，并利用

非法虚拟货币平台向上家转移虚拟货币，

帮助上家洗白赃款，从中提成，交易数额

达人民币78.9万余元，其中已查证的涉诈

资金为人民币45.2万余元。

案发后，林某甲、王某某于2023年8

月3日在长春市被公安机关抓获，林某乙、

姜某于当日投案自首。四人分别退赃

2000元至1万元不等。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林某甲、林

某乙、姜某、王某某系共同犯罪。在共同

犯罪过程中，林某甲、林某乙、姜某三人

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平分收益。其中，

林某甲负责与上家沟通，接收上家的“洗

钱”指示、与上家约定“洗钱”金额、向上

家支付虚拟货币、向上家提供金店的银

行账户信息等。林某乙、姜某二人负责

到金店挑选黄金、购买黄金、获取金店的

银行账户信息并提供给林某甲。后林某

甲、林某乙进行“洗钱”时，为遮掩犯罪行

为，林某乙主动找王某某作为“买手”，王

某某在林某乙的指示下帮助购买黄金，

完成“洗钱”。被告人林某甲、林某乙、姜

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

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

部犯罪处罚。被告人王某某在共同犯罪

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

被告人林某乙、姜某有自首情节，可以从

轻处罚。被告人林某甲、王某某具有坦

白情节，可以从轻处罚。四名被告人认

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四名被告人的

违法所得及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

当予以没收。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林某甲、林某

乙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2万元；被告人姜某

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并处罚金1万元；被告人王某某犯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万元。一审判决作

出后，林某甲和姜某提起上诉，二审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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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主动参与“售假”？

2019 年，小某鱼公司开发运营了一

款名为“小某鱼”的App电商平台。苟某

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负责平台的经营

管理；陈某等4人分别担任副总经理、运

营部主管、招商部主管、商家管理部主管

等职务，各自负责平台开发维护、商品审

核定价、招揽供应商户、处理客服投诉等

具体工作。

苟某等人本希望公司正常经营、销

售正品的商品，但因正品成本较高、利润

较低，公司便走上了销售假货的道路。

苟某等人通过发布招商广告寻找制假售

假的供应商，招揽商户入驻“小某鱼”平

台，并参与假货定价、上线、推广、销售的

全过程。

在任职期间，苟某等5人以小某鱼公

司名义招揽商户在平台经营电商店铺，

销售假冒国际知名品牌的商品。经司法

鉴定，涉案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销售金

额高达1080余万元。

2023年6月，上述5人被公安机关抓

获。到案后，被告单位小某鱼公司、苟某

等 5 名被告人均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

实。其中被告人苟某、陈某供述小某鱼

公司存在知假售假的问题，其余3名被告

人供述知晓小某鱼公司销售的知名品牌

商品为假货。

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小某鱼

公司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仍予以

销售，销售金额1080余万元符合“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的规定；被告人苟某作为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陈某等4人作为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最终判决小某鱼

公司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

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判决苟某等5人

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至一年十一个月

不等，并处罚金。

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此外，在

“小某鱼”App上经营的售假店铺已另案

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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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件数量日益增多，且作案手段越来越隐蔽，如购买黄金、奢侈品、“现金花束”等等，花样繁多，防不胜防。在此，法官提醒广大群众，一定要

擦亮眼睛，切莫沦为他人犯罪的“白手套”，为自己招来“牢狱之灾”。

据《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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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投保人而言，在投保车险时，尤其是车辆处于脱保状态续保，务必

主动向保险公司明确询问保险生效时间，并要求在保单中清晰注明，切勿

想当然认为“投保即生效”。要知道，“保险空档期”内发生事故，极有可能

面临无法获得保险赔偿的风险，最终需自行承担巨额损失。

核心提示 车辆脱保后匆匆续保，不料两小时后便发生交通事故致人

死亡。保险单上载明的“次日零时起保”条款是否有效？近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龙州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刚续保就出车祸，咋算？

2023年5月17日，张伟（化名）驾驶的

重型自卸货车保险到期。2024年5月24

日15时13分，张伟向保险公司为该车投保

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15时34分收到电子

保单，其上明确保险期间为“2024年5月25

日零时起至2025年5月24日24时止”。

谁也没想到，这份保单生效前的“空

档期”竟成了悲剧的节点。2024 年 5 月

24日15时50分，张伟驾驶货车超车时与

王强（化名）所骑电动摩托车相撞，王强

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调查后，认

定张伟负事故全部责任。

王强亲属将张伟及保险公司诉至龙

州县法院，索赔46万余元，主张保险公司

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承担赔

偿责任。法庭上，争议焦点直指保险责任

的起算时间。保险公司抗辩称，事故发生

在“零时起保”前，不在承保期间；张伟则

认为“零时起保”是格式条款，保险公司未

明确说明，应自出单时即时生效。

法院经审理查明，王强亲属的合理

损失共计450987元。面对保险责任的认

定，法院作出了清晰区分。

本案中，张伟的车辆处于脱保状态续

保，保险公司对此事实明确知晓，理应预见

脱保期间的风险。但保险公司在承保过程

中，既未提示张伟选择保险生效时间，也未

说明该“次日零时起保”的潜在风险，而是

直接适用格式条款确定生效时间，实质上

剥夺了投保人的选择权，显然与交强险的

立法本意相悖。因此，该“零时起保”条款

对张伟不发生效力，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

险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商业三者险，法院的认定则有

所不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

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依法

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

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

件或者附期限。

法院认为，张伟作为货运车辆驾驶

人，长期从事运输行业，对商业保险的投

保规则、合同条款等应当具备相应的认

知能力。其在收到电子保单后，对载明

的“次日零时起保”保险期间未提出任何

异议，应视为对该约定的认可。因此，张

伟主张商业三者险“零时起保”条款无效

的意见，法院不予采纳。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

限额内赔偿18万元，其余损失22万余元

（已扣除张伟垫付的费用）由张伟自行承

担。目前，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据澎湃新闻


